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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两金”赔偿问题探析

李　雪

（安庆师范大学法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摘　要：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将伤残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即“两金”）排除在

判赔范围之外，2021年新解释维持该内容不变，尽管司法实践因此统一，但相关争议依然不断。判决排除“两金”实质是将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视为刑事诉讼的附庸，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提高刑事案件审判效率，以牺牲被害人一方的利益来换取暂时的“案结事

了”，这既不符合宪法的平等原则和公平正义的要求，又会影响法律权威，还可能引发更多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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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金”即伤残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是民事侵权致人伤残或

死亡的重要赔偿项目。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应赔偿“两金”

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曾有不同态度，但自 2012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 的司法解释》（以下简称《刑

诉法解释》）实施以来，法院在实践中除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的案

件外不再判赔“两金”。将“两金”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在一定程

度上牺牲了被害人一方的利益，变相让当事人为减少“空判”埋单，

不符合普通民众对于公平正义的认知。

一、不赔偿“两金”不正义

（一）《刑诉法解释》限缩法定赔偿范围不适当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 ：“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

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

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

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由此可见，只要有物质损失，被害

人一方即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在 2003 年之前尚存在“两金”

是物质损害赔偿抑或精神损害赔偿的争论，那么在 2003 年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

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施行后该争议已不复存在。该解释

中首次明确“两金”与精神损害赔偿金为并列关系，即“两金”属

于物质损害赔偿金。《刑诉法解释》将“两金”排除在物质损害赔

偿之外实质是缩小了赔偿范围，将“两金”视为物质损失及精神损

失之外的一种特殊存在，在被害人由于犯罪行为当场死亡或被发现

时已经死亡的情况下，被害人家属通过附带民事诉讼所获得的“物

质损失”赔偿往往仅限于几万元的丧葬费。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仍是民事诉讼，是民事维权的一种方

式，归根结底应当在实体上适用民法。鉴于《民法典》中规定了“两

金”的赔偿，且《刑事诉讼法》没有直接排除“两金”，不应优先

适用司法解释来排除法律规定的“两金”，否则有将司法解释的效

力位阶置于法律之前的嫌疑。

（二）刑罚不能替代民事赔偿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目的是救济因犯罪行为被侵权的被害人

的权益，与刑法惩治犯罪的目的不同。罪犯被刑事处罚是因为其犯

罪行为危害公共秩序，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则是因为其犯罪行为侵犯

了个人的民事权利，刑罚与民事责任不可相互替代。虽然刑罚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慰藉被害人或被害人的家属，但这种精神慰藉不足以

弥补其物质损失，也不足以让其对抗因犯罪而造成的家庭经济风险。

对于犯罪致残的被害人和犯罪致死的被害人的家属，在将来更需要

面对的是犯罪造成的生活水平下降甚至生活窘迫的现实。作为赔偿

数额占比较大的伤残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如果被排除在赔偿范围之

外，意味着被害人或其家属的生活无法正常回归到遭遇犯罪之前，

也意味着因犯罪致残或死亡的被害人一方能够获得的经济赔偿远远

低于他人因普通民事侵权获得的经济赔偿，这不符合宪法的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二、基于“空判”可能引发问题而排除“两金”不合理

《刑诉法解释》起草小组认为“不判赔‘两金’是基于被告人

普遍无力赔偿以及“空判”所引发的系列问题等而不得已作出的务

实选择。”[1] 事实是，不判赔“两金”从根源上剥夺被害人或被害

人家属获赔的权利虽然可以减少“空判”现象，但是既不符合司法

为民的理念，也不符合公正司法的要求。

（一）因担心“空判”而排除“两金”属本末倒置

“空判”的原因不外乎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和有能力却不愿意

赔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通常不会导致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缠讼、

闹访 ；第二种情况可以通过强制执行、参考赔偿到位比例量刑等方

式减少缠讼、闹访。由于法院执行不力导致的问题不应成为剥夺当

事人权利的理由，否则有“懒政”之嫌。尤其在对刑事被告人的刑

事处罚未能达到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的预期时，“两金”的赔偿多

少能够让被害人一方有所宽慰，否则会让被害人一方感受不到公道：

对于被害人一方来说，如果恰恰因为他们遭遇犯罪而致使得到的赔

偿数额远不如普通侵权赔偿的数额，这种结果实难接受。法律和司

法不能因为赔偿可能落空就剥夺获得赔偿的正当权利，正如不能因

为债务人没有负担能力而判决债权人败诉一样。法院的判决不能落

实到位值得司法部门反思，但反思的重点应该是如何落实判决而不

是如何限制受害人一方的权利让其不找法院麻烦。

（二）解决“空判”问题的关键在于执行而非“不判”

执行是减少“空判”的关键。对于有能力但不愿赔偿的被告人，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主动或经申

请对其财产进行保全，采取措施防止其本人或其家人转移财产，可

在量刑时考虑赔偿到位情况，区分已取得被害人一方谅解且赔偿已

经到位和取得谅解但赔偿没有到位的不同情形采用不同量刑标准，

以便增强被告及其家属进行赔偿的积极性 ；对于判刑前赔偿金没有

到位的，可以采用民事案件强制执行措施执行被告人的财产。这样

会让被告人意识到早晚都要赔的情况下主动赔偿对自己更有利，可

以促使被告人及其家属主动赔偿从而争取较轻的刑罚。

只要执行到位，“空判”必然会减少。同时，经济赔偿势必影

响家庭成员的生活，而不是纯粹“一人做事一人当”，所以高额赔

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预防犯罪起到积极作用。

（三）应当完善国家救助制度

减少“空判”导致缠讼和闹访现象的另一个有力途径是完善

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对于被告人没有能力赔偿且被判刑期较短的，

可以在被告人出狱后从其收入中分期扣除赔偿款项，甚至可以考虑

由国家设置专项基金向被害人一方先行垫付后再于被告人出狱后向

其追偿。对于被告人没有能力赔偿且被判刑期较长甚至被判死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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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判决生效后及时向被害人一方提供救助款，即便救助金额低

于判赔金额，也表明国家保护被害人一方利益的态度和决心，能让

被害人或其家属心理上得到一定抚慰。

判决伤残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是对被害人一方物质损失的认

可，是一个公正的司法态度。在司法部门竭尽全力后仍然无法让被

害人一方得到赔偿金的情况下，采取国家司法救助对被害人一方进

行安抚符合司法为民和人们心中的公平正义观，如此，“空判”导

致矛盾的情形会大幅减少。

三、不赔偿“两金”不利于化解社会矛盾

（一）惩治犯罪与保护被害人利益应当并重

惩治犯罪与保护被害人利益都是公正司法的应有之意，不应

因刑事被告人承担了刑事责任而减轻其民事责任，更不能为了提升

刑事案件办案效率而忽略对刑事被害人一方利益的保护。司法机关

为了“少杀慎杀”、“宽严相济”、“认罪认罚”的目的，人为降低民

事赔偿标准以便让刑事被告人更容易通过赔偿较低金额就能取得被

害人一方谅解，从而在量刑时适用更低的处罚，表面看有利于拯救

和改造刑事被告人，实质却是以牺牲被害人一方的利益为代价，这

是典型的重刑事而轻民事。

惩治犯罪与保护被害人一方的合法利益是两个问题，被害人

一方的物质损失不会因为刑事被告人被判刑而得到填补，排除“两

金”不合理。简而言之，刑事处罚属“天道”，民事赔偿是“人道”，

不能因为有了“天道”就忽略“人道”。

（二）不赔偿“两金”影响法律权威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这种观念深入人

心。立法和司法不应“因人下菜”，因为刑事被告人可能无力赔偿

或者无心赔偿而排除被害人一方在民法上获赔“两金”的权利的做

法不符合平等保护的法律精神。犯罪往往是严重的侵权行为，被害

人突遭横祸致残或致死，这种打击巨大而深远。出于愤怒，被害人

一方常常请求对刑事被告人重判，但是出于理性，被害人请求的重

判未必实现，何况重判并不会改变被害人一方的生活现状，只有足

够的赔偿才有实质意义。倘若在遭受犯罪打击之后被害人一方依据

法律能够获得的赔偿数额远远低于普通民事侵权能够获得的赔偿数

额，难免让普通民众质疑法律以及司法人员。尽管人的健康和生命

是无价的，但是经济上的赔偿金额是衡量法律对健康权和生命权的

保护程度的重要标准。“两金”的数额高达几十甚至上百万，如果

被排除，会导致犯罪致死的赔偿甚至不足普通侵权致死的十分之一

甚至几十分之一，这让普通民众和受害人家属怎样相信法律！

（三）不赔偿“两金”可能激化社会矛盾

一方面，由于司法解释在机动车致伤或致死案件之外排除“两

金”，在刑事被告人一方与被害人一方谈判时往往数额差距过大，

被害人一方主张“两金”赔偿容易被被告人一方认为是“敲诈”，

如果因为无法谈判成功而未取得被害人一方谅解，刑事被告人一方

可能怀恨在心 ；如果被害人一方不能通过判决获得“两金”，则可

能耿耿于怀，如果加之法官释法不明，这样很容易让原本存在于当

事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指向做出裁判的承办法官及所在法院，进而滋

生缠诉闹访等负面事件。[2]

另一方面，排除“两金”看似可以“案结事了”，但可能会导

致更严重的社会矛盾。“案结事了”仅关注个案中当事人之间冲突

的化解，往往以牺牲案件中某一方当事人权利的方式满足另一方当

事人的诉求，忽视法律对整个社会的规范效应和指引效应，也有违

个案公平正义的要求。[3] 判决排除“两金”之后，被害人一方无法

通过法律途径救济物质损失，尤其在刑事被告人被判刑罚没有达到

被害人一方的心理预期时，被害人一方的创伤不能平复，在以后一

旦遭受挫折就可能将对法律和社会的不满报复到刑事被告人或其家

属甚至社会。

四、判赔“两金”具有可行性

（一）判赔“两金”具有法律依据

附带民事诉讼中的“附带”仅指程序上的“附带”，而非实体

上的“附带”。附带民事的赔偿范围，应与民事诉讼完全相同。[4]

《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

责任，且在侵权责任编中规定了“两金”的赔偿。同时，《刑事诉

讼法》中没有排除附带民事诉讼中“两金”的赔偿。

（二）“两金”的计算标准非常明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司法解释，伤残

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都有既定的计算方法和标准，不会使案件复杂

化和增加司法负担。从 2012 年《刑诉法解释》实施之前的司法实

践来看，存在一些法院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判决“两金”的做法，这

证明刑事审判机构判决“两金”具有现实可行性。

（三）判赔“两金”不影响刑事程序

“两金”的数额对于被害人一方有一定的吸引力，使其有意愿

与刑事被告人及其家属谈判，相反，“两金”之外的赔偿数额通常

不大，容易导致被害人一方宁可不要赔偿也要被告人被重判，不利

于使被告人取得谅解和刑事部分快速结案。

致人死亡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诉讼判赔死亡赔偿金显然不会造

成刑事程序延迟，判赔残疾赔偿金也不会造成刑事程序延迟。《刑

诉法解释》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中规定“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

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等费用”，这意味着致人伤残案件的

附带民事诉讼即使不判赔伤残赔偿金，也需要等待伤残鉴定结果，

因而不会单纯因判赔伤残赔偿金而导致刑事程序延迟。此外，根据

《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民事部分可能导致刑事案件审判过分

延迟，附带民事诉讼可与刑事审判分离，从而也能减少判赔“两金”

对刑事审判的影响。

五、结语

《刑诉法解释》反对判赔“两金”却将因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

的案件规定为例外，显然不符合平等原则，因担心“空判”而导致

缠讼闹访就干脆“不判”的司法态度不符合司法为民和法治理念。

将附带民事诉讼当成刑事案件的附庸属认知错误，附带民事诉讼与

普通民事诉讼都是民事维权手段，两种诉讼中的当事人应被平等保

护。只有让刑事案件被害人一方的权益得到平等地保护，才能最大

程度降低犯罪行为对被害人一方的伤害，才能维护法律权威和长远

地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当然，“两金”的到位需要司法机关

加大执行力度，也需要国家完善对于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司法救

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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